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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本 報 告 書 叙 述 國 際 法 院 一 九 六 七 年 八 月 一 日 至 一 九 六

八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之 工 作 。

査 . 法 院 之 組 織

^  法院之組成自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 

三 日 擧 行 三 年 一 次 之 選 暴 以 来 並 無 更 動 。 下次三年一次之改 

選 涉 及 法 官 五 人 ，其 任 期 於 一 九 七 0 年 二 月 五 日 屆 満 。

^  法 院院 長爲 ’ 1̂ .2̂ 131；&103111:6 ^ 21^010 ( 秘鲁  9 ，

副 院 長 爲 11. 1:81̂ 7 ^ 蘇 聯 ） ，均係於一九六七年四月

當 選 ，任 期 三 年 。

法院現任其他法官依年資挑列之次序如下二 

311 0613,1(1 1:21113,̂ 11*106 ^ 大不列顧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 9；

田 中 先 生 【日 本 ） ；

0̂ 1̂688̂1？ ( 美 國  9 ；

140:̂6111 1義 大 利 】

311 1巴 基 斯 坦

1.. &̂̂!!!!& 1161̂0  ̂ 墨 西 哥 9 9

141參工. ？03：31；03： 1塞 內 加 爾 5
143̂ 03̂05  ̂ 法 蘭 西 ） ？

113：參 1111̂0-1:111 ( 黎 巴 嫩 ）
參

141. 3611̂2021 1莽 律 賓 ^ 參5
113？# ？01； 1*631 ( 瑞 典  ̂ ；

143：# 130113 ^波 蘭 ） ；及

143̂ 0x176雄 3̂ ( 奈 及 利 亞 ） 0



巧 法 院 爲 迅 速 處 理 事 務 ，毎 年 組 織 一 簡 易 分 庭 【規約第 

二 千 九 條 ）。 該 分 庭 已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組 成 ，.其成員 

與 去 年 相 同 ，卽二 

法官二

3X181：&103111；6 7  

14 37# 1^03： 01； 8117 ；

31 3 ？  0 6 1 &1(1 I 1 1:21113.^11106 5 

143？#

113？# 1401*6111 ̂

候 補 法 官 ：

田 中 先 生 ；

1̂ 01x3 ̂

法官

^  自

，另有 

法

逝 世 無 任  

四年爲法院

八'  法

一 九 四 六 年 以 來 ，先後計有四千二人擔任國際法院  

二 十 人 擔 任 專 案 法 官 。

院驚悉  1*1 # 3&8(10̂ 61111： 一九六八年

悲 悼 。 按 3518(10̂ 3111： 自 

法 官 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

院書記官長爲  1(1X13,10118

一九四六年 

年 爲 法 院

一月 

至一 

長 。

五日 

九六

副書記官長爲

威 。法院之管轄 

甲 ‘法院對於訴訟事項之管轄權

九'  一九六 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國際法院規約當事國計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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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 二 十 四 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以 及 列 支 敦 斯 登 、聖 馬 利 諾 及 瑞 士 。

一0 、 此 外 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及越南共和國亦得向法院  

起 訴 ，該兩國已向法院書記官處交存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安  

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九 一 九 四 六 ）爲 此 規 定 之 聲 明 書 。

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土耳其政府通知聯合國秘  

書 長略謂該國政府接受規約第三十六條所規定之法院强制管轄  

之 聲 明 書 繼 續 有 效 。 連 土 耳 其政 府 通知聲 明書繼 續有效 在內， 

對 於 接 受 同 樣 義 務 之 任 何 其 他 國 家 ，承認法院具有强制管轄權  

之 國 家 現 在 計 有 四 十 三 個 ？其 中 若 干 附 有 保 留 。 下列各國曾 

提 出 此 項 接 受 聲 明 書 ：

澳 大 利 亞 、比 利 時 、柬 辅 寨 、加 拿 大 、中 國 、哥倫比 

亞 、丹 麥 、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、薩 爾 冗 多 、芬 蘭 、法 蘭 西 、 

岡 比 亞 、海 地 、宏 都 拉 斯 、印 度 、以 色 列 、日 本 、肯 亞 、 

賴 比 瑞 亞 、列 支 敦 斯 登 、盧 森 堡 、馬 拉 威 、馬 耳 他 、墨西 

哥 、荷 蘭 、紐 西 蘭 、尼 加 拉 瓜 、奈 及 利 亞 、挪 威 、巴基斯 

坦 、巴 拿 馬 、菲 律 賓 、葡 萄 牙 、索 馬 利 亞 、蘇 丹 、瑞 典 、 

瑞 士 、土 耳 其 、烏 干 達 、阿 拉 伯 聯 合 共 和 國 、大不列顏及 

蘭 聯 合 王 國 、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、烏 拉 圭 。

二十五個國家會於某一時期接受本法院或以前之常  

之 强 制 管 轄 ， 但 嗣 後 或 撤 囘 其 接 受 之 聲 明 書 ， 或未

北爱爾 

查此外另有 

設國際法院 

延續聲明書

聯合國秘書 

管 轄 權 。 

八年年鑑第

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以後計有六件條約或公約已在  

處 登 記 並 經 知 照 法 院 ？內中规定法院對訴訟事項有 

所有這些條約或公約均載在法院一九六七至一九六  

四 章 內 。 此 外 ，法院管轄權亦及於凡規定應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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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提 交 常 設 國 際 法 院 受 理 之 現 仍 有 效 之 條 約 或 公 約 （規約第三 

十 七 條 ^ 。 上 述 兩 類 文 書 之 中 有 氣 干 係 雙 邊 文 書 , 共 計 涉 及  

五 十 餘 國 ，其 餘 則 爲 多 邊 文 書 。

乙 . 法 院 對 諮 詢 事 件 之 管 轄 權

一 ^  下 列各 機關得 請法院 對屬其 工作範 圍之法 律問題 提  

供 諮 詢 意 見 ：

聯 合 國 【大 會 、安 全 理 事 會 、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、託管理 

事 會 、申 睛 覆 核 行 政 法 庭 判 決 事 宜 委 員 會 ）

國際勞工局

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 

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  

國際民航組織 

國際復興建設銀行 

國際銀公司 

國際發展協會 

國際貧带基金 

世界衛生組織 

國際電訳同盟 

世界氣象組織 

政府間海事諮商組織  

國際原子能總署

一 "̂  若 干 國 際 文 書 亦 規 定 法 院 對 諮 詢 事 件 之 管 轄 權 ，最 

近 兩 件 已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在 聯 合 國 秘 書 處 登 記 ，關於此類文書之 

資 料 載 見 法 院 一 九 六 八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年 鑑 第 肆 章 。



丙 . 法 院 院 長 對 於 公 斷 及 和 解 事 項 之 職 青

一武、 在 此 期 間 ？國際法院院長接到通知獲悉共有四十四  

件 國 際 條 約 或 協 定 ？規 定 遇 綿 約 國 發 生 爭 執 時 ？應由法院院長 

指 派 公 斷 員 、最 後 公 斷 員 、或 和 解 委 員 會 委 員 等 等 。 一九四 

五 年 以 來 業 經 知 照 法 院 之 此 類 文 書 達 八 百 件 以 上 。

参 . 法 院 之 司 法 工 作

一 巧 一 九四七年以来向法院提出之訴訟事件計有三十九  

起 ？共 計 涉 及 三 十 八 個 國 家 。 法院對此等事項計宜告判詞二  

十 九 件 ，頒 發 命 令 一 百 三 十 七 件 。 法院受理之案件單上目前 

有 三 起 訴 訟 事 件 尙 待 裁 判 。 檢时期間並無睛提供諮詢意見之  

請 求 送 達 法 院 。

甲 ，巴塞羅納電車電燈電力有限公司案  

( 新 申 睛 書 ：一 九 六 二 年 】

一 這 是 比 利 時 向 西 班 牙 提 出 的 案 件 ？內中耍求賠償因 

西 班 牙 國 家 各 機 關 所 採 行 動 使 加 拿 大 巴 塞 羅 納 電 車 、電燈及電 

力 公 司 比 利 時 籍 股 東 所 蒙 受 之 損 失 。 先前於一九五八年向法 

院 提 出 之 案 件 因 比 利 時 停 止 訴 訟 而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撤 銷 。 比利 

時 於 一 九 六 二 年 六 月 提 出 新 請 求 書 。 比利時政府於一項訴狀  

內 申 明 其 耍 求 後 ，西 班 牙 政 府 旋 提 出 初 歩 異 議 四 項 ，請比利時 

政 府 提 出 書 面 意 見 及 接 受 書 ，當事兩造已就此等異議在法院公



開 審 訊 中 口 頭 陳 述 理 由 。 法院以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宜  

告 之 判 詞 （一 九 六 四 年 國 際 法 院 葉 報 、第 六 貢 ）驳囘初歩異議 

兩 項 ；其 餘 兩 項 則 併 入 案 情 ，以 備 審 訊 。 其中併入案情之一  

項異議 關係 巴塞羅納霉車公司之登記國國籍及該公司比利時股  

權 之 性 質 ，另 一 項 則 關 係 地 方 補 救 辦 法 尙 未 用 竭 一 節 。

一/、 法 院 於 宣 告 判 詞 後 ，對併入案情之兩項異議及案情  

本 身 再 用 書 面 程 序 ？雙 方 共 計 提 出 三 件 訴 狀 ：

( & ) 西 班 牙 政 府 辯 訴 狀 （原定提出期限爲一九六五年七  

月 一 日 ，經 關 係 國 政 府 請 求 ，展延至一九六五年十 

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當 事 他 造 未 表 異 議 ） ；

( ^ ) ) 比 利 時 政 府 答 綺 狀 （原定提出期限爲一九六六年十  

一 月 三 十 日 ，經 關 係 國 政 府 請 求 , 展 延 至 一 九 六 七  

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’ 嗣 又 展 延 至 五 月 十 六 日 ，當事他 

造 未 表 異 議 ） ；

( ^ ) 西 班 牙 政 府 複 辯 狀 （原定提出期限爲一九六七年十  

月 二 十 四 日 ？經 關 係 國 政 府 請 求 ，展延至一九六八  

年五月三十一日邏又展延至七月一日，當事他造未表異議 

法 院一 九六七 年九月 十五日及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兩件命  

令 （一 九 六 七 年 國 際 法 院 養 報 、第一二頁及一九六八年葉報第  

一 三 頁 】內 論 及 展 延 提 出 複 辯 狀 之 期 限 。 法院於其中第二項 

命 令 內 對 於 原 定 提 出 訴 狀 期 限 未 經 遵 守 ？以致此案書面程序大  

爲 延 長 ，表 示 遺 憾 。 關 於 此 事 ？查本案書面訴狀皆係以法院  

正 式 語 文 之 一 提 出 ，故 法 院 尙 須 設 法 將 其 譯 成 另 一 語 义 。

一 々 複 舞 狀 係 最 後 一 件 書 面 訴 狀 （連 該 訴 狀 在 內 ，全部 

書 面 訴 狀 計 有 一 萬 二 千 餘 頁 ^ 。 本 案 下 一 階 段 爲 口 述 程 序 ， 

供 當 事 兩 造 對 併 入 案 情 之 異 議 與 案 情 本 身 作 口 薄 申 歸 ？繼由法 

院 於 擧 行 时 論 後 ，宣 告 判 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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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. 北 海 大 陸 碟 層 案

二 9  丹 麥與 荷蘭分 別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提訴之此兩宗  

案 件 事 由 俱 爲 劃 定 各 該 國 在 丹 、德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公約及  

荷 、德一九六四年千二月一日條約所決定之部分界限以外在北  

海 大 陸 德 層 上 之 邊 界 。

二―、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丹麥及荷蘭與德意志聯邦共和  

國 在 波 昂 綿 訂 兩 項 特 別 協 定 ？兩 國 分 別 與 聯 邦 協 議 ：（̂)請法院 

裁 定 適 用 國 際 法 之 何 種 原 則 及 规 則 足 以 劃 定 有 關 界 银 ； 然後 

遵 照 法 院 決 定 ，經 由 協 議 ，劃 定 各 該 國 間 之 此 項 界 限 。 三國 

復 於 同 日 簽 訂 一 項 協 定 書 ？同 意 由 荷 蘭 政 府 將 所 I I 之兩項特別 

協定知照法院並同意對指派專案法官一事親丹麥與荷蘭兩國政  

府 爲 利 害 相 同 之 當 事 國 。

二 ^  荷蘭政府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將兩件特別協定  

知 照 法 院 。 依據上述兩件特別協定及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兩  

件 命 令 （二 九 六 七 年 國 際 法 院 棄 報 第 三 頁 及 第 六 頁 ）之 规 定 ， 

德 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於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提出兩件訴  

狀 ，丹麥與荷蘭政府各自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提出一件縛  

訴 狀 。 德意 志聯邦政府執行法院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兩項命  

令 （一 九 六 八 年 國 際 法 院 葉 報 第 三 頁 及 第 六 頁 ） ，於一九六八 

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提 出 兩 件 答 辯 狀 。

二 号 同 時 ,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政 府 選 擇 3  ^03161^^ 

丹 麥 與 荷 蘭 政 府 選 擇 風 8X1^6113611爲此兩案件之專案法官。 

兩 法 官 之 任 命 均 未 引 起 各 該 當 事 他 造 之 異 議 。 法院於一九六 

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六 日 頒 發 命 令 （一九六八年國際法院葉報第九頁  

計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二 月 二 日 議 定 書 之 規 定 ？丹麥與荷蘭兩國政府



選 擇 一 個 專 案 法 官 ？又蜜於兩國所提辯訴狀內容幾乎完全相同  

等 事 實 ？認 爲 兩 國 政 府 之 利 害 相 同 。 因 此 ，法院已將兩起北

海 大 陸 應 層 案 件 併 案 辦 理 。

一 巧 在 同 一 命 令 內 ，法院訂定一 

丹 、荷兩國政府提出共同複辯狀之日期  

法院卽可訂定公開擧行口述程序之開始

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爲 

。 屆時書面程序截止？ 

日 期 。

二 巧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一  

會 會 議 六 十 二 次 。

二 力 本 屆 屆 會 議 程 與 往 年 相 同  

選 擧 預 算 及 行 政 問 題 委 員 會 委 員 # 、 

命書記官處官員及其他行政性質之問

肆 . 法 院 之 行 政 屆 會

日至七月五日擧行行政屆

5 列 有 選 擧 簡 易 分 庭 法 官 +  

編 製 預 算 、結 算 服 戶 、任 

題 。

甲 ’聯合國秘書長之訪問

二 " 法 院 會 於 行 政 屆 會 初 期 接 待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之 正 式 訪  

問 。. 此 係 現 任 秘 書 長 之 首 次 訪 問 ，因 他 去 年 未 能 接 受 邀 請 。 

秘 書 長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七 日 及 九 日 訪 問 和 平 宮 法 院 所 在 地 。 

該次訪問使秘書長與法院法官有梭會能就有關聯合國及法院爲  

聯 合 國 主 耍 司 法 機 關 （憲 章 第 九 十 二 條 ）之 種 種 問 題 ，從長交 

換 意 見 。

見 上 文 第 五 段 。

院 長 ？ 副 院 長 ？ 8 1 ；！： 1 1̂ 七21113111'丄0 8 ， IV！

及  1/11-. 0-1-0 3 。



乙 。修改法院規則

二八、 現 行 法 院 規 則 （國 際 法 院 法 案 及 文 書 ，第 二 版 ，第 

五 四 頁 至 第 八 三 頁 ）係 法 院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六 日 通 過 。 法院 

规 則 自 成 一 單 獨 文 書 ，舆係屬聯合國憲章構成部分之法院規約  

不 同 。 但 是 法 院 規 則 之 訂 立 係 適 用 法 院 規 約 之 一 項 规 定 ，內 

稱 法 院 應 訂 立 規 則 ，以 執 行 其 職 務 ，尤 應 I I 定關於程序之規 

則 ^ 【規 約 第 三 十 條 ，第 一 項 】 。

二 力 法 院 規 則 旨 在 使 法 院 有 若 干 關 於 其 內 部 業 務 之 規 則 5 

甚至對向法院提訴之 各當 事國提 供關於 程序問 題不可 或缺之 貧  

料 ，藉 此 制 訂 適 用 规 約 之 詳 細 辦 法 。 現 行 规 則 共 計 八 十 五 條 ‘ 

內 中 依 次 論 及 法 院 之 組 織 、（法 官 、襄 審 官 、院 長 、書記官處， 

各 分 庭 ^ 、其 載 務 之 執 行 、其訴 訟̂ 事 件 之 程 序 （起 訴 、初歩措 

施 、書 面 及 口 述 程 序 、臨 時 保 護 、初 歩 異 議 、反 訴 、調 停 、申 

訴 、解 決 及 停 止 、分 庭 程 序 、判 詞 、申 請 覆 核 或 解 釋 判 詞 ^ 及  

諮 詢 意 見 。

巧 一 九 四 六 年 所 I I 规則之若干部分已不復完全符合現  

代國際法 I庭之需耍。 大 隶覺得 需使其適應近年發生之變動與世  

界 時 勢 之 歩 調 。 倘能更加明確徹底的陳明法院程序當能益加  

便 利 法 院 的 使 用 。

3 一'  現 有 缺 陷 ，若 干 可 能 擎 自 法 院 规 約 ，其他則出於規 

則 本 身 。 親 則 擁 型 係 一 九 二 二 年 常 設 國 際 法 院 所 擬 訂 。 事 

實 上 ，該 法 院 成 立 之 後 ，幾 乎 立 卽 I I 立 一 套 簡 短 规 則 ，嗣又於 

一 九 二 六 年 參 照 早 年 經 驗 ，加 以 充 實 。 後來法院规約在國際  

聯 合 會 主 持 下 經 過 修 改 ，於是法院又於一九三一年反一九三六  

年 兩 度 修 改 其 规 則 。



一 九四六年國際 法院接 替常設 國際法 院時認 爲爱善  

解 決 厥 爲 採 用 其 前 任 機 關 數 年 前 所 I I 之 案 文 ，並在因聯合國替 

代 國 際 聯 合 會 而 不 得 不 作 之 更 改 外 ，再 作 若 干 更 改 。 法院認 

爲 似 宜 待 獲 較 長 經 驗 後 再 從 事 任 何 修 訂 規 則 之 工 作 。 但是法 

院 從 未 忘 懷 此 項 問 題 ：法院若干法官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三  

年 期 間 會 敷 度 提 出 種 種 建 議 。 經副院長提議發起擧行交換意  

見 之 後 ，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成 立 法 院 規 則 修 I I 委員 

會 ，由委員五人組 '成 。

兰' 一 九 六 七 年 七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各 法 院 會 就 待 修 改 之  

規 定 交 換 備 忘 錄 。 委 員 會 嗣 以 511:2111&1^1-10 0 所 

擬草案作爲委員會工作之根據。 委員會於一九六八年二月擧行會 

議 ？其初歩結論與提議載入一九六八年四月及六月向法院提出之報 

告 書 內 。 法院於五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八日審議並於初讀之後通過 

所擬關於其組織、院 長 、內部業務之執行、對所有訴訟事件共同適 

用之書面及口述程序規則等之新規則。

委員會筒在繼續進行関於法院規則之其他部分的工作二 

適用於訴訟事件之某種特殊（附帶】程 序 ^ 如臨時保護、初歩異議 

等 等 ） 、判 決 、諮詢意 見、分 庭 、書記官處等之规則。 在委員會 

完成此項工作之後，法院可能繼續進行法院新規則的審查工作。

在法院未最後批准以前，一九四六年規則全部仍屬有效。

丙.關於法院內部司法程序之決議案

兰 巧 関於法院內部司法程序之決議案，與法院幾則相同，亦 

係適用规約第三十條第一項之規 .定 擬 成 。 該決議案專爲法院之用，

^  31？ 061*3,14 ？11；20131111065 參 03703  ̂  ̂ 1̂1111101111 及

130118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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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中 論 及 法 院 對 每 一 案 件 秘 密 擧 行 評 議 ，及 擬 具 判 詞 之 方 法 。

^ 關 於 此 事 常 設 國 際 法 院 曾 於 一 九 三  

一 件 , 並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加 以 修 正 。 國際法院 

採 納 該 決 議 案 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法院成立  

組 成 之 委 員 會 ，從 事 檢 时 法 院 之 方 法 及 程 序 。 

二 月 該 委 員 會 就 修 I I 關於法院司法程序之決議  

法 院 提 出 報 告 書 一 件 。 法院於一九六五年三 

書 ，其後委員會又向法院提出一件補充報告書  

六 年 四 月 及 一 九 六 七 年 五 月 加 以 討 論 。 法院 

會 中 赛 議 此 事 項 ，且已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 

容 達 成 協 議 。

二 新 決 議 案 係 以 多 年 經 驗 爲 基 礎 ，旨

一年通過決議案 

一九四六年決定

一個由法官二人 

I  一九六五年 

案之經過情形向 

月審議這件報告 

？法院於一九六 

已於上次行政届 

對新決議案之內

在使其时論更加

迅 速 有 效 。 

鑑 第 五 章 。

該 決 議 案 全 文 ，見法院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年

爲法院法官 

第十七反第

四 03

委員會會擬

丁 。職務之抵觸

法院规約內關於決定何爲抵觸法官官職之職務及何  

應 該 避 免 參 加 案 件 之 情 形 ？設 有 三 條 條 款 ^ 第十六， 

二 十 四 條 。

一 九 四 七 年 , 由 法 院 法 官 三 人 組 成 的 職 務 抵 觸 問 題  

就 報 告 書 一 件 。 法 院 已 加 以 審 議 ，但未作成任何

001*3.1(1 21113.111^X06  ̂ # ^  ^1X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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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 。 大 家 協 議 ：倘有 法官懷 疑可否 准其保持或接受某種職

務 時 ？得隨時徵詢主席的諮 

諮 詢 意 見 。 事 實 上 ，這種 

一九六七年五月 

經 驗 ，將 其 慣 例 重 加 審 議 。

？以研究此問題 

三月提出報告書 

九六八年七月三 

法院批准的建議 

科學方面之活動

詢 意 見 ，必 

情形已經數 

法院認爲必

人 委 員 會 '^  

一九六八年 

赛議並於

和 平 解 決 ；

動 。

五月十 

？並向法 

一 件 ，法 

曰予以通 

涉及下開 

；公務及

曰

院

院

過

事

專

耍 時 ，並得徵詢法院的 

度 發 生 。

需參照目前情形及最近

法院任命了一個新的三

提 具 建 議 。 委員會於

於最近行政屆會中加以  

0
項 ：爭端之其他方式之 

門 性 質 之 職 業 ；私人活

戊 ^ 法 院 之 關 係

法 院 認 爲 法 院 爲 聯 合 國 主 耍 司 法 機 關 ，故不但能银 

而 且 應 該 對 肆 達 聯 合 國 宗 旨 及 原 則 之 工 作 ？作重耍而繼續不斷  

之 貢 獻 。 欲求達此目的卽當使各方益力 0 熟悉並暗解法院之眞 

正 作 用 反 工 作 。 另 一 方 面 ？法院深知倘能更加密切注意各國  

際 組 織 及 機 關 內 之 種 種 發 展 及 其 工 作 ，當 有 助 益 。

爲 此 , 法 院 已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任 命 一 個  

關 係 問 題委 員會 I ，以資 向其提具提議並擬定關於這一方面之  

工 作 方 案 。 在委員會提出了業經 法院於 一九六 八年五 月二十  

四 曰 通 過 之 報 告 書 後 ，法院決定將該委員會改設爲法院之常設  

委 員 會 。

3 1 1  0 6 1 &1(1 1121113X11*106，1/11， 0 1 0 3  及 1117 ^

311̂  061*3,1(1 3137 1̂111&0111)3(1 23^：？ 3711113 101&^&102101111

及 1；30113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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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報告書首先論及法院與其他國際機關及團體  

的 關 係 ？內 中 包 括 尤 其 是 受 理 國 際 法 之 編 纂 的 各 專 ？？機關及國 

際會 .議 。
―

同 時 還 決 定 檢 討 法 院 發 表 之 所 有 刊 物 與 文 件 ，以確

保 其 範 圍 與 分 發 能 儘 量 充 分 符 合 目 前 的 需 耍 。

伍 . 法 院 之 刊 物

法 院 之 刊 物 目 前 計 有 三 種 年 輯 ：判 詞 、 諮詢意見及 

命 令 葉 編 ；有 關 法 院 之 各 種 著 作 及 文 件 書 目 ；以 及 法 院 年 鑑 。 

前 兩 種 年 輯 之 最 近 一 卷 已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初 出 版 ^ 國際法院葉報 

一九六 七年 及 國 際 法 院 書 目 第 二 十 一 號 ，上述第三種年辑之 

最 後 一 卷 【國 際 法 院 一 九 六 七 年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年 鑑 ）將舆本報 

告 書 同 時 刊 印 。

此外法院並將所 提交法 院處 理之毎 一案件 之全部 卷  

宗 於 每 一 案 件 完 全 結 束 後 刊 印 （國 際 法 院 訴 狀 ） 。 法院在案 

件 結 束 之 前 ？得 諮 商 當 事 各 造 之 意 見 ，將訴狀送交提出請求之  

有 權 在 法 院 出 庭 ；任 何 國 衆 政 府 ，並得經當事各造之同意於口  

逮 程 序 開 始 後 將 此 等 文 書 公 諸 外 界 人 士 。

法院之 刊物分 發有權在法院出庭之所有國索政府及  

世 界 各 地 之 各 大 法 律 圖 書 館 。 法院刊物之出售由聯合國秘書  

處 銷 售 組 辦 理 ？在 世 界 各 地 之 特 種 書 店 及 經 售 處 均 可 購 得 。 

此 等 刊 物 之 書 單 免 費 分 發 毎 年 均 有 增 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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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 .法院工作方案

法 院 定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十 月 初 復 庭 。

國際法院院長 

( 簽 名 】 21131？旗⑩ ! ' 2

一 九 六 八 年 八 月 一 日 ，海 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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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購取聯合國出版物

聯合國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之書店及I I售處均有發售。 

請向書店詢問或逕面組約或日內冗之聯合國錯售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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